景凤镇人民政府

2025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效率，根据《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相关规定，结合《沁源县行政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调整后《承接县级行政执法职权事项清单》及景凤镇工作实际，特制定2025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工作，不断健全执法制度、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加强执法监督，全面提升执法效能，进一步提升我镇依法行政水平，稳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二、检查内容

（一）检查主体

景凤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具体人员如下：

队  长：王立江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队长：张  政  党委委员、副镇长

        郭雪峰  党委委员、副镇长

        赵  华  副镇长

阴锋锐  副镇长

原  野  副镇长
队  员：苗傲寒  四级主任科员
        王仁杰  科员

王淑霖  科员

李润蛟  职员

张俊杰  职员

（二）检查时间

2025年全年，具体时间安排根据我镇工作实际情况确定。
（三）重点检查领域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五大领域。
（四）检查方式
1.实地检查：通过查阅资料、谈话、现场核查等方式进行检查；

2.双随机抽查：不定期采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确保检查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3.接举报检查：接到群众举报后，针对举报问题，通过现场核查的方式进行检查；

4.联合检查：联合农业、市监、林草、环保、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5.专项检查：在特定时期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执法检查。

（五）重点检查事项

承接县级行政执法职权事项清单（25项）

1.对损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使其失去使用效能的行为的处罚；

2.对从事畜禽规模养殖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的行为的处罚；

3.对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行为的处罚；

4.对随意倾倒、抛撒、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行为的处罚；

5.对搭建、堆放、吊挂影响城镇容貌的物品的行为的处罚；

6.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少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的，相关人员未按规定重新参加安全培训的行为的处罚；

7.对在城镇道路、建筑物、构筑物、树木、市政及其他设施上涂写、刻画，擅自张贴广告、墙报、标语和海报等宣传品的行为的处罚；

8.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生产经营单位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管、仓储等条件的行为的处罚；

9.对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行为的处罚；

10.对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行为的处罚；

11.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的行为的处罚；

12.对违反规定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患的行为的处罚；

13.对违反规定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行为的处罚；

14.对在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吸烟、燃放烟花爆竹、点放孔明灯等使用明火行为的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15.对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消防水泵接合器，占用、堵塞、封闭消防取水码头、消防水鹤等公共消防设施的行为的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16.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行为的处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

17.对销售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行为的处罚；

18.对开办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处理或者随意弃置病死动物、病害动物产品的行为的处罚；

19.对本辖区违反规定野外用火的行为的处罚；

20.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行为的处罚；

21.对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的处罚；

22.对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的行为的处罚；

23.对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扩建建筑物、地面构筑物或者未经许可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或者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遮挡公路标志或者妨碍安全视距的行为的处罚；

24.对车辆装载物触地拖行、掉落、遗洒或者飘散，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的行为的处罚；

25.对造成公路路面损坏、污染或者影响公路畅通的行为的处罚。
四、执法检查要求

（一）严格落实检查责任。严格行使安全生产现场监督检查职权，切实履行监督检查责任，做到职责清晰，责任明确，检查有序，成效明显。

（二）严格遵守检查纪律。参与人员要公正执法，确保执法信息公开公示，在执法过程中全留痕、执法决定合法有效。

（三）落实隐患闭环管理。健全落实隐患整改跟踪制度，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一查到底、一跟到底，确保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项措施和要求落到实处。

